
附件 1

（必须填写，务必保证真实和有效性）

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本公司（单位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

及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34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单位）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

本国产品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塑料码头 （产品名称1）1，生产厂为衡水贵升科技有限公司 （厂名）2，厂址为河北省

衡水市桃城区何家庄乡卢家村（生产厂址）。塑料码头（产品名称1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

件成本占比≥ / （规定比例）3。塑料码头（产品名称1）的 / （关键组件）4 在

中国境内生产。塑料码头（产品名称 1）的 / （关键工序）5 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2. 裁判艇（产品名称2），生产厂为 湖北仁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（厂名），厂址为 湖

北省孝感市云梦县经济开发区和平路 18 号 （生产厂址）。 裁判艇（产品名称2）的中

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/（规定比例）。 裁判艇（产品名称2）的 /（关键组件）

在中国境内生产。 裁判艇 （产品名称2）的 /（关键工序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3. 铁锚（产品名称3），生产厂为 河南铁锚高强度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（厂名），厂

址为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河顺镇工业区（生产厂址）。 铁锚 （产品名称3）的中国境内

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/（规定比例）。 铁锚 （产品名称3）的 /（关键组件）在中国境

内生产。 铁锚（产品名称3）的 /（关键工序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4. 浮球（产品名称4），生产厂为 洛阳国润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厂名），厂址

为 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朝阳镇朝阳村（生产厂址）。 浮球 （产品名称4）的中国境内生

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/（规定比例）。 浮球 （产品名称4）的 /（关键组件）在中国境内

生产。 浮球 （产品名称4）的 /（关键工序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5. 卡扣（产品名称5），生产厂为 河南恒翔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（厂名），厂址为 河南

省新乡市新乡县朗公庙镇工业园 （生产厂址）。 卡扣 （产品名称5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

组件成本占比≥ /（规定比例）。 卡扣 （产品名称5）的 /（关键组件）在中国境内生产

。 卡扣 （产品名称5）的 /（关键工序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6. 钢丝（产品名称6），生产厂为 河南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（厂名），厂址为 河南省郑

州市巩义市工业示范区 （生产厂址）。 钢丝 （产品名称6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

占比≥ /（规定比例）。 钢丝（产品名称6）的 /（关键组件）在中国境内生产。 钢丝

（产品名称6）的 /（关键工序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

7. 瞄准牌（产品名称7），生产厂为 河南齐程标识标牌有限公司 （厂名），厂址为 河

南省郑州市中牟县汽车产业集聚区 （生产厂址）。 瞄准牌 （产品名称7）的中国境内生

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/（规定比例）。 瞄准牌 （产品名称7）的 /（关键组件）在中国境

内生产。 瞄准牌 （产品名称7）的 /（关键工序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8. 终点标（产品名称8），生产厂为 河南天宝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（厂名），厂址

为 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产业集聚区（生产厂址）。 终点标 （产品名称8）的中国境内

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/（规定比例）。 终点标 （产品名称8）的 /（关键组件）在中国

境内生产。 终点标 （产品名称8）的 /（关键工序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9. 扣绳（产品名称9），生产厂为 新乡市瑞鑫绳业 （厂名），厂址为 河南省新乡市新

乡县小冀镇（生产厂址）。 扣绳 （产品名称9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/（规

定比例）。 扣绳 （产品名称9）的 /（关键组件）在中国境内生产。 扣绳 （产品名

称9）的 /（关键工序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10. 航道牌（产品名称10），生产厂为 郑州路安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（厂名），厂址为 河

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郭店镇工业园 （生产厂址）。 航道牌 （产品名称10）的中国境内生产

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/（规定比例）。 航道牌 （产品名称10）的 /（关键组件）在中国

境内生产。 航道牌 （产品名称10）的 /（关键工序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11. 水上施工（产品名称11），生产厂为 河南海洋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（厂名），厂

址为 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小冀镇青年大街中段盛世大厦 410 号（生产厂址）。 水上施

工 （产品名称11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/（规定比例）。 水上施工 （产

品名称11）的 /（关键组件）在中国境内生产。 水上施工 （产品名称11）的 /（关键

工序）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……

本公司（单位）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公司（单位）名称（盖章）：河南创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 年 05月 2 2日

1. 产品如有型号，请在“产品名称”栏一并填写。

2. 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。

3. 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，“规定比例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
4. 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，“关键组件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


5. 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，“关键工序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
6. 本采购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，投标人应当按照上述格式要求提供“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

的声明 函”

7. 备注：本项目 3-5 相关要求均未实施，均可不填写，均视为满足要求，产品名称请填写名称

+型号（如有型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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